附件二：
北京市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家库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质[2009]87号）（下称《办法》），根据《北京市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京建施〔2009〕841号），组建北京市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家库（下称“专家库”），制定本工作制度。
第二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管理领导小组（下称领导小组）负责组建专家库，决定专家库专家的聘任或解聘。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专家库的组建、更新和管理等事务工作，负责建立和管理专家诚信档案及专家培训工作。

第三条  专家库分四个专业类别，各专业类别对应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家条件等见附件一。

第四条  专家库专家采取申请聘任和特邀聘任两种形式，以申请聘任为主。申请聘任遵循下列程序： 

（一）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按要求填写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申请材料。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受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进行必要的核实，并进行初选和评审。办公室将初选通过的申请人名单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网站上公示一周。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提通过评审和公示的申请人提请领导小组审定。

（四）领导小组向通过审定的专家颁发聘书。

（五）领导小组从聘任专家中任命若干名组长，作为专项方案论证专家组组长人选，并配发专家论证专用章。

领导小组根据专家论证需要可直接邀请专业技术人员担任专家，并颁发聘书。

 第五条  专家库专家名单及联系电话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和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网站上公布。专家任期实行动态管理，一般为三年，可连聘连任。依据工作需要，不定期聘任符合条件的专家；不定期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专家进行除名，以及不定期接受由于健康、工作调动或工作性质变化等原因、不宜继续任职的专家辞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由领导小组予以解骋；或换届时，不再聘任。
第六条  专家享有下列权利：
    (一)接受聘请，担任专项方案论证专家。

    (二)对专项方案进行独立论证，提出论证意见，不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干预。

    (三)接受劳务咨询和专项检查报酬。

(四)根据论证需要调阅工程相关技术资料。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七条  专家负有下列义务：
    (一)遵守专家论证规则和相关工作制度。

(二)客观公正、科学廉洁地进行论证。 
    (三)协助市和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检查专项方案落实情况。

（四）参与论证的工程出现险情时，为抢险提供技术支持。

(五)对在论证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遵守保密规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八条  专家组长除上述第六条、第七条权利和义务外，尚有如下权利和义务：

（一）主持专家组方案论证工作，归纳统一专家意见。

（二）在论证报告上加盖“专项方案专家论证专用章”（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配发）。

（三）应于论证工作结束后一周内，将专家论证报告和专项方案邮寄（送）达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组织专家组对所论证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了解方案落实情况。

第九条  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领导小组视情节轻重给予告诫、暂停或取消专家资格的处理，并予以公告：
　　（一）不履行专家义务。

　　（二）论证结论无法实施或不符合工程实际情况。

　　（三）论证结论无法保证工程安全。
第十条  本工作制度经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由办公室负责解释。

